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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議會全體會議上提出的動議 

要求政府修改東江水的購水協議，改為按供水量收費，並盡快發展海水化淡 

 

香港天然的淡水資源主要來自降雨，但本地集水區的集水量不足以應付需求，而

降雨量又不穩定。目前，東江水佔本港食水供應約 70%至 80%，可以補足本地集

水量不足的缺口。因此，可靠和穩定的東江水供應對本港至為重要。 

 

自 2006 年起的東江水供水協議，我們採用了「統包總額」方式。根據這方式，

我們向粵方每年支付一筆固定款額，從而獲得每年供水量可達至協議所訂的上限

的保證，並可以按當年本港的集水量，彈性輸入所需的東江水量。這方式既可保

證香港在出現百年一遇的旱情時，仍然有足夠的食水供應，而在高集水量的年份，

又可避免輸入過多東江水而浪費水資源，同時亦可減省輸水費用。 

 

就西貢區議會提出的動議 「要求政府修改東江水的購水協議，改為按供水量收

費，並盡快發展海水化淡」，現答覆如下: 

 

東江供水 

自 2006 年起我們採用了「統包總額」方式購買東江水。水務署是根據食水需求

預測進行詳細分析，估計在協議期內(2015 年至 2017 年)，在確保供水的可靠程

度在 99% 的前提下，每年所需的東江水量不會超過 8.2 億立方米。倘若降低每

年供水量上限，當香港發生旱災時，便可能面對供水不敷需求的風險。事實上，

香港便在 2011 年需要輸入東江水量至上限，當年香港的雨量只及平均的六成。

倘若將每年供水量上限 8.2 億立方米降低，香港便可能需要實施制水，對民生和

經濟都會造成極大的影響。 

 

與先前的協議相似，我們參照營運成本、人民幣兌港幣匯率，以及粵港兩地有關

的物價指數的變化，作為調整東江水價的基礎。而在過去三年(即 2011 至 2013

年)，人民幣兌港幣匯率的平均按年變動約為 3.18%，而同期粵港兩地有關物價指

數的平均按年變動則約為 4.04%，單就這兩個項目的變動已超逾 7%，比粵港雙

方同意的上調幅度(即 2015、2016及2017年的每年固定總額水價分別上調 6.65%、

6.36%及 6.38%)為高。因此，我們認為調整的幅度合理。 

 



在與粵方磋商新供水協議期間，我們曾提出有關「按量付費」的建議。由於這方

式不會訂明每年供水量，粵方將不會預留東江水給香港，加上深圳及廣東省部分

城市對有限的東江水資源有殷切需求，粵方將難以保證香港可獲所需的供水量。

而香港與廣東省有着同樣的氣候環境(包括降雨量模式、溫度等)，在旱年時，本

地集水量與可供分配的東江水量或會一同縮減。一旦發生旱災，粵方或無法保證

可因應本港要求提供足夠的東江水量，影響香港的供水安全。 

 

另外，如採用「按量付費」方式，需釐定單位水價。由於沒有明確訂明供水量，

在釐定單位水價時，粵方可能會加入實際供水量不確定的因素，以確保有合理收

入應付運作開支及相關投資回報，因此在「按量付費」方式下，當香港遇到旱年

而需要增大東江水供水量時，所支付的款額可能較按現行「統包總額」方式為高。 

 

因過往實際供水量低於協議所定的上限，在商討新協議水價時，我們要求粵方考

慮各項可變動成本而減省的開支，例如減省了的抽水電費，以減少新協議的金

額。 

 

水塘溢流情況 

近年仍出現溢流情况主要在中小型的水塘(九龍水塘、大潭水塘、香港仔水塘、

石壁水塘和大欖涌水塘)，它們都是建於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按照當時用水的

需要，設計庫容較少。在雨季持續大雨下，容易出現滿溢。上述溢流純屬運作上

的限制，並非浪費。至於大型水塘，如船灣淡水湖和萬宜水庫，近年已沒有出現

溢流的情況。 

 

這是自 2006 年以後，我們改變了購買東江水的方式，採用統包總額方案彈性輸

入所需的東江水量。由 1994 年至 2005 年，香港水塘的溢流量平均每年約 1 億

100 萬立方米。但自 2006 年起採用「統包總額」方案後至 2013 年，溢流量平均

每年約 3100 萬立方米，大幅減少 69%。如果扣除特大暴雨的 2008 年，則該年以

後每年的溢流量介乎 30 萬至 4000 萬立方米，平均每年約 1900 萬立方米，佔每

年香港總用水量約 2%，反映方案頗為有效。目前，絕大部分輸港東江水會經木

湖抽水站直接或經水塘輸往濾水廠如:沙田、大埔、牛潭尾濾水廠等進行處理，

其餘小部分東江水主要輸往船灣淡水湖儲存，而並非上述仍出現溢流情况的中小

型水塘。 

 

輸港東江水的多寡與現時中小型水塘溢流情況並無直接關連。除非投入大量投資

基建，以増加使用此少量溢流的本地水源，否則減少東江水輸入量也不會減少中

小型水塘的溢流。但這些中小型水塘，它們受地形的限制，可擴建的空間有限，

擴建工程還會對環境、生態和附近設施造成影響，而且部分水塘的水壩和供水設

施已被列為法定古蹟。至於採用水塘聯網方式，由於它們與大型水塘距離遙遠，



工程將會非常浩大，而費用高昂。 

 

海水化淡 

氣候變化會帶來更頻密的極端乾旱天氣，發生持續乾旱的機會亦會增加，因此香

港需要發展不受氣候變化影響的海水化淡廠。由於其生產成本(按 2012-13 年度

的價格水平計算)約為每立方米 12 至 13 元，較東江水為高，所以發展海水化淡

廠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至於現時海水化淡廠的時間表，本署

計劃待有關策劃及勘查研究完成後，在 2015 年開展部分項目，如相關的水管網

絡的設計工作，並於 2015 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展開海水化淡廠設計工作，預

計海水化淡廠最快可於 2020 年投入服務。 

 

雖然興建海水化淡廠的研究仍在進行中，未能估算以海水化淡方式生產食水的成

本，但根據先前研究的粗略估計，按 2012-13 年度的價格水平計算，以海水化淡

方式生產食水的單位成本約為每立方米 12 至 13 元。此單位水價包括投資折舊、

化淡廠運作費用 (包括電費、員工薪金、更換薄膜費、購買化學物品費、維修及

保養費等)及運送食水費用。當中的電費約佔以上成本的 21%，即 2.73 港元，已

差不多等同上文背景中提及新加坡的預計生產成本每立方米0.36美元(2.8港元)。

實際上，世界各地海水化淡成本差異的因素很多：例如各地的建造成本、能源的

價格、附屬設施的規模（包括海水取水及排放設施、食水水庫及水管網絡長度等）、

資本成本、計算方法等都可以有很大的差異。故此不應作出直接比較。 

 

隨着更多國家及地區利用海水化淡生產食水及相關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們預期海

水化淡生產耗能量應有下降空間。但由於本地電費有持續上升的趨勢，在可見將

來，我們相信東江水仍然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主要水源。 

 

《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 

隨著人口和經濟增長，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及風險，香港的水資源面對

著重大的挑戰。水務署於在 2008 年推出《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力求在水的供

應和需求間達致理想的平衡，以保證可持續地運用水資源。 

 

節約用水 

在「需求」管理方面，水務署自 2009 年起便著力於校園推廣節約用水，現時更

將節水的宣傳教育工作推展到社區。於今年三月推出的「齊來慳水十公升」運動，

鼓勵市民每人每日慳水十公升。到現時為止，已有超過 12 萬的住宅用戶登記參

與是次運動。除此之外，水務署繼續為 8000 幢政府建築物及學校安裝節流器，

亦為管理大用水量設施的政府部門，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食物環境衛生署及

懲教署，制定最佳用水效益實務指引和節水方案。在私營機構方面，水務署亦正

為不同業界制訂相關的最佳用水效益實務指引。 



 

開拓新水源 

在「供應」管理方面，我們正致力開拓新的水源，提升本港的供水安全和應變能

力。水務署除開拓海水化淡外，正籌劃向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上水及粉嶺地區供

應再造水作沖廁及非飲用的用途，並推廣洗盥污水(中水)及集蓄雨水的循環再用，

盡量減少淡水需求。由於遠離海邊，新界北現時主要使用淡水沖厠。為配合新界

東北的發展，政府需要擴建石湖墟污水處理廠，並提升其污水處理水平。水務署

計劃將在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經三級處理的排放水轉化為再造水供應新界東北新

發展區、上水及粉嶺地區作沖廁及非飲用的用途。水務署現已展開相關基建的規

劃工作，預計可於 2022 年開始逐步向上水及粉嶺的居民提供再造水。我們粗略

估計，當上述新增的系統全面投入運作後，採用海水或再造水沖廁的人口可進一

步增至約九成。水務署亦已完成「中水重用」及「集蓄雨水」作非飲用用途的顧

問研究，現正制定指引給有關部門在合適的新政府發展項目中引入「中水重用」

及「集蓄雨水」的設施。 

 

自上世紀 50 年代起，香港已採用海水沖廁，現時供應覆蓋全港約八成人口，每

年節省約二億七千萬立方米食水，佔全港總用水量 22%。水務署正進行工程，擴

展海水沖廁網絡至薄扶林、新界西北(包括屯門、元朗及天水圍)。屆時採用海水

沖廁的人口可增至約八成半。淡水沖廁用水量會由現在的每年 7 600 萬立方米減

至約 4 500 萬立方米。 

 

我們希望做到香港水資源的多源化，以應付人口增加和氣候變化所引起的各種挑

戰，確保香港的水資源可持續運用。 

 


